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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加强绿化苗木检疫 保障“三北”工程用苗健康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草局按照

“预防为主、科学治理、依法监管、强化责任”的方针，按照国家

林草局防控中心的统一部署，有序推动“护绿 2024”行动，着力加

强绿化苗木和新造林地苗木有害生物防控工作，积极防范化解“三

北”工程重点项目实施中的林草生物灾害风险，不断巩固“三北”

工程绿化成果。

加强组织管理，科学统筹安排

及时印发《关于加强苗圃病虫害防控工作的通知》，研究制定《自

治区“三北”工程重点项目林草有害生物防控“护绿 2024”行动实

施方案》，督促各地林草部门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种苗检疫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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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组织开展苗圃有害生物摸底调查，全面掌握发生底数，严防带

疫苗木出圃，建立跨区域调运种苗检疫信息服务机制和生物灾害监

测防治一体化工作机制，提升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控技术服务能力。

开展产地检疫，把好苗木源头

开展系统摸排。指导各地全面系统开展产地检疫，详细摸排辖

区内各类苗圃有害生物发生分布情况，全面掌握有害生物发生底数。

据统计，全区现有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苗圃 3110 个，发生

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的苗圃有 250 个，主要发生苹果蠹蛾、白蜡窄

吉丁、光肩星天牛、苹果小吉丁虫等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及白杨透

翅蛾、青杨天牛、春尺蠖、黄刺蛾等其他重点林业有害生物。

组织复核检查。自治区林检局联合林场种苗处组织人员，对乌

鲁木齐市、伊犁州、昌吉州、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等

地的 32 个苗圃进行检疫检查，重点对有害生物发生分布及监测除治

情况进行检查，督促经营者严格执行苗木生产技术规程和检验、检

疫规程及质量指标，依法依规生产经营苗木。对发现有有害生物发

生的苗圃，指导经营者及时进行除治。

强化调运检疫，防范疫情传播

结合自治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实际情况，制定下发《关于做好

2024 年春季林业植物检疫检查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调运

检疫工作的提示函》，指导各地严格开展调运检疫工作。一是组织

63 名林业植物检疫员赴巴州若羌、哈密烟墩和白山泉 3 个进疆植物

检疫检查站点开展春季检疫值守，加大进疆林业植物检查力度，截

至 5 月底，共查验应施检疫车辆 2439 辆，其中：苗木 1269 车 4053.85

万株、木材 640 车 3.63 万立方米、电缆盘和木质包装箱 414 车 5663



个、花卉 83 车 117.91 万株。二是指导各地依托公安检查站、公路

收费站、木材检查站等开展疆内调运苗木检疫检查，依托“全国林

草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平台”，对跨区域调运的白蜡、法桐、

复叶槭等城镇绿化苗木主动跟踪复检，严防疫情传播扩散，做到出

入必检、层层设防，截至 6 月底，累计查验应施检疫车辆 6111 车，

复检苗木 1.04 亿株、木材 13.81 万立方米、电缆盘和木质包装 4619

个、花卉 205.2 万株。三是落实案件报告制度，强化案件溯源管理。

针对查获的疆外调入苗木携带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情况，及时向有

关省区发函通报信息，并及时采取除害措施；针对疆内发生的违规

调运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置。2024 年上半年，全区立案查

处违规调运行为案件 10 起，办结 8 起，行政处罚 1.5 万元。

加强日常监测，开展专项调查

坚持预防为主，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工

作。制定下发《关于做好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工作的通

知》，指导各地结合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实际，强化检疫性、危险性林

业有害生物监测调查，加强测报站点管理，落实联系报告制度，截

至 6 月底，累计上报应急周报 237 期，月报数据及月报分析 68 期，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预测预报信息 72 期；强化“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

监管平台”应用，做好松材线虫病日常巡查和专项普查，全区共确

认松材线虫病日常巡查任务小班 37124 个，面积 862.37 万亩，完成

巡查任务小班 30490 个，完成率 82.1%。2024 年，自治区林草局积

极筹措资金，拨付各地专项调查经费 1200 万元，用于支持各地开

展松材线虫病、光肩星天牛、白蜡窄吉丁、苹果小吉丁虫、苹果蠹

蛾等有害生物专项调查，准确掌握全区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分布区域、



发生面积、危害程度，为研判发生趋势，科学采取防控措施提供依

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

南平市坚决打赢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战

近年来，福建省南平市以林长制为抓手，全力打好松材线虫病

疫情防控攻坚战，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得到明显遏制。“十四五”以来，

全市疫点乡镇下降 7 个、疫情发生面积下降 16.5%、病死松树株数

下降 31%。

疫情防控责任持续压实

建立健全防控机制。创新建立市林长巡山交树工作制度，市级

双林长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多次召开会议推进松材线

虫病疫情防控攻坚战。坚持以问题、目标、结果为导向，落实“三

查”：一查各级林业部门是否全员发动，做到及时监测巡查；二查县

乡村三级林长、副林长是否上下联动，落实属地责任；三查专业防

治组织和乡镇除治队是否共同行动，做好除治工作。

落细落实防控工作。立足当地实际，统筹“治、防、改，检、

封、罚”措施和抓好“时间安排、空间把握、林间作业、车间监管”

等重点环节，实施“挂图作战”，落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实现

“三个清零”，做到“五个到位”：居民房前屋后松木清零、非指定

加工企业松木清零、建设单位外来松木及其制品使用后回收销毁清

零；山场疫木除治到位、疫木运输监管到位、指定加工企业疫木除

害处理到位、县乡两级林长组织协调到位、县乡林业干部下沉服务

指导到位。



群策群力防控保障。强化保障措施，加大投入，2023 年以来积

极争取中央、省级财政疫情防控补助资金 5600 万元，累计获取森林

保险理赔 3000 万元，设置指定疫木除害处理企业 140 家，投入旋

切设备 172 台、削片设备 119 台。加强防控体系建设，争取国家林

草局支持《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松材线虫病等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 4000 万元。

疫源实现闭环管控

抓质量见成效。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奋战五十天，实现两干净”

“聚力提质量 决战关键年”等行动。围绕疫情监测巡查、山场清理

除治、疫木除害处理、疫木管控质量大提升，严格落实疫情监测巡

查、采伐清理除治、疫木运输、疫木加工除害处理等全过程监管措

施，实现疫木闭环管控，做到“清理一株、合格一株”“除治一片、

成效一片”。

强监管求长效。在全省率先建立疫情常态化防控机制，对全市

500 多万亩松林进行全面监测巡查，对除治质量不达标的，采取“二

次清理”的方式整改到位。对于疫木除害处理企业，由当地林业执

法机构进行实时监管，严格落实疫木运输“一车一单”等措施。

严执法防扩散。发挥“林长+警长”工作机制，突出对涉木企

业、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场所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捡拾、

调运、加工、运输、利用疫木等行为。2023 年以来，全市共组织执

法检查 410 次，检查单位 820 个，立案查处 28 起，处罚金额 44.87

万元，其中 2 起从省外违法调入疫木行为被刑事立案查处。深入开

展居民房前屋后疫木大清缴行动，逐乡逐村排查，对发现的松薪材，

集中清缴销毁。



推“三改”促提升。聚焦“一带三沿”（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

发展带、沿高铁高速、沿国省干道、沿主要河流）等重点区域，结

合国土绿化和生态修复项目建设，按照宜采则采、宜改则改的原则，

合理采伐松树，补植补造非松树种，推行“三改”（改单一针叶林为

针阔混交林、改单层林为复层异龄林、改常绿用材林为常绿彩叶花

化“镶嵌”多功能景观林），优化树种结构，逐步构建健康稳定的森

林生态系统，有效提升森林防御松材线虫病能力。

国家公园得到全力守护

一体化推进防控。为加强武夷山国家公园森林资源保护，出台

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四防一提升”（防森林火灾、防松材

线虫病、防外来入侵物种、防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和精准提升森林质

量）森林资源保护联动工作机制，签订护林联防联控联建协议，一

体化推进武夷山国家公园和周边区域疫情防控工作，实现“一盘棋”

抓统筹、“一条链”抓监管、“一张网”抓联防，全力守护武夷山国

家公园森林生态安全。

系统性联合施策。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地方政府联手采取 3S 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遥感技术），建立精细化监管系统，

在准确掌握国家公园范围内死亡松树数量的基础上，完成死亡松树

除治 6.1 万株。同时，采取创新预防技术措施，药物高压注射健康

松树 1.2 万株。

（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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